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甘肃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税务局

关于发布《西北五省（区）税务行政处罚

裁量基准》的公告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22〕27号），规范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保障税务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推动西北五省（区）税务执法标准统一，前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结合西北地区税务执法实际，制定《西北五省（区）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裁量基准制定以来，运行平稳，效果良好，较好地助力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根据全国统一大市场新经济新业态发展，《涉税专业服务管理办法（试行）》《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等新的法律法规出台，拟对部分事项予以修订完善，形成《西北五省（区）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以下简称“《裁量基准》”），现予以发布，根据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级税务机关在实施税务行政处罚时，适用本《裁量基准》。

二、对拟作出的处罚决定与本《裁量基准》规定的相应处罚幅度不一致的，应当经过集体审议。

三、除特别注明外，本《裁量基准》中所称“以上”“以下”均含本数，“不满”“超过”均不含本数。

四、“首违不罚”指的是“一个自然年度内（即当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首次发生”。

五、本《裁量基准》施行前发生且税务机关尚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税收违法行为的按照原规定处理，但按照修订后的《裁量基准》处理有利于税务行政相对人的按照新规定处理。
六、本公告自2026年XX月XX日起施行。《西北五省（区）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3年第2号）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附件：西北五省（区）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甘肃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税务局
2026年XX月XX日



